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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因美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贝因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会议通知于2026年4月

28日以公告形式发出，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26日（周二）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26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6日9:

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5月26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伟业路1号10幢公司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谢宏。

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760人，代表股份154,362,218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5.337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131,105,27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3.026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58人， 代表股份23,256,94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108％。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759人，代表股份23,257,04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310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100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758人，代表股份23,256,94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3108％。

3、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公司董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

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提案1.00�《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0,824,51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082%； 反对3,

149,3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402%；弃权388,4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719,34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7887%；

反对3,149,30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5413%； 弃权

38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6700%。

提案审议通过。

提案2.00�《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0,768,51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719%； 反对3,

182,9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620%；弃权410,8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3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6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663,34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5479%；

反对3,182,90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6858%； 弃权

41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7663%。

提案审议通过。

提案3.00�《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0,781,51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803%； 反对3,

171,2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544%；弃权409,5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3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5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676,34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6038%；

反对3,171,20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6355%； 弃权

40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7608%。

提案审议通过。

提案4.00�《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0,561,61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379%； 反对3,

375,7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869%；弃权424,9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5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5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456,44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6583%；

反对3,375,70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148%； 弃权

42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8270%。

提案审议通过。

提案5.00�《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0,282,71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572%； 反对3,

652,0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659%；弃权427,5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5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6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177,54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4590%；

反对3,652,00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7028%； 弃权

42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8382%。

提案审议通过。

提案6.00�《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0,615,61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728%； 反对3,

211,7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806%；弃权534,9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5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6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510,44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8904%；

反对3,211,70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8096%； 弃权

53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2999%。

提案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委派黄夕晖律师和梁铭明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 并为本次

股东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召

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贝因美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贝因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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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立案告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5月26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下发的《立案告知书》（证监立案字0122026003）。 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决定对公司立案

调查。

在立案调查期间，公司将积极配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工作，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监

管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目前，公司生产经营和业务运行正常。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 请广大投

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六年五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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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实行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的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6年5月26日（星期二）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6年5月26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6年5月26日9：15-9：25,9：30一11：30，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6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股权登记日：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河南省林州市产业集聚区凤宝大道与陵阳大道交叉口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办公楼一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韩录云女士。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6、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62名，代表股份84,513,216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420%（本决议公告中保留四位小数，若有尾差为四舍五入原因）。 其中，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股东会的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共计159名， 代表公司股份10,936,772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642%。 具体情况如下：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6名，代表股份76,811,64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5813%。

（2）参加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156名， 代表股份7,

701,57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607%。

本次股东会由董事长韩录云女士主持，公司部分董事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

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认真审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关联方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关联股东韩录云、郭钏回避表决；同意8,574,632股，占参加会议无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78.3746%； 反对2,249,240股， 占参加会议无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5587%；弃权116,700股，占参加会议无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67%。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8,570,832股，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3671%；反对2,249,24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5658%；弃权116,700股，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7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2,167,176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241%；反对2,249,

54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618%；弃权96,5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1142%。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8,590,732股，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5491%；反对2,249,54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5686%；弃权96,500股，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823%。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2,299,276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804%；反对2,117,

44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055%；弃权96,5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142%。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8,722,832股，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7569%；反对2,117,44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3607%；弃权96,500股，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823%。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2,172,806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307%；反对2,243,

61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547%；弃权96,8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1145%。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8,596,362股，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6005%；反对2,243,61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5144%；弃权96,800股，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851%。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5、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82,306,506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889%；反对2,111,

01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978%；弃权95,7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1132%。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8,730,062股，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8230%；反对2,111,01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3019%；弃权95,700股，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5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6、审议通过了《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82,300,306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816%；反对2,111,

01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978%；弃权101,9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206%。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8,723,862股，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7663%；反对2,111,01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3019%；弃权101,900股，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17%。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7、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82,309,606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926%；反对2,107,

71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939%；弃权95,9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1135%。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8,733,162股，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8514%；反对2,107,71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718%；弃权95,900股，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69%。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2,300,606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819%；反对2,115,

91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036%；弃权96,7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1144%。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8,724,162股，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7691%；反对2,115,91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3468%；弃权96,700股，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842%。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未弥补亏损超过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2,340,606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293%；反对2,069,

01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481%；弃权103,6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226%。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8,764,162股，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1348%；反对2,069,01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9179%；弃权103,600

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73%。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10、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10.1关于与北京中科虹霸科技有限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表决情况：关联股东韩录云、郭钏回避表决；同意8,647,262股，占参加会议无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79.0385%； 反对2,082,310股， 占参加会议无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0329%；弃权211,000股，占参加会议无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86%。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8,643,462股，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0312%；反对2,082,31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0395%；弃权211,000

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93%。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10.2关于与林州重机商砼有限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表决情况：关联股东韩录云、郭钏回避表决；同意8,647,262股，占参加会议无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79.0385%； 反对2,082,310股， 占参加会议无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0329%；弃权211,000股，占参加会议无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86%。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8,643,462股，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0312%；反对2,082,31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0395%；弃权211,000

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93%。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10.3关于与林州军静物流有限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表决情况：关联股东韩录云、郭钏回避表决；同意8,654,862股，占参加会议无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79.1079%； 反对2,074,610股， 占参加会议无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9625%；弃权211,100股，占参加会议无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95%。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8,651,062股，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1007%；反对2,074,61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9691%；弃权211,100

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302%。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10.4关于与林州朗格电气有限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表决情况：关联股东韩录云、郭钏回避表决；同意8,651,562股，占参加会议无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79.0778%； 反对2,077,910股， 占参加会议无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9927%；弃权211,100股，占参加会议无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95%。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8,647,762股，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0705%；反对2,077,91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9993%；弃权211,100股，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302%。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10.5关于与辽宁通用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表决情况：关联股东韩录云、郭钏回避表决；同意8,645,262股，占参加会议无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79.0202%； 反对2,078,010股， 占参加会议无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9936%；弃权217,300股，占参加会议无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862%。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8,641,462股，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0129%；反对2,078,01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0002%；弃权217,300

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869%。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10.6关于与中煤国际租赁有限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表决情况：同意82,247,406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190%；反对2,162,

01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582%；弃权103,8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228%。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8,670,962股，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2826%；反对2,162,01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7683%；弃权103,800股，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91%。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10.7关于与林州重机矿业有限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表决情况：关联股东韩录云、郭钏回避表决；同意8,341,462股，占参加会议无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76.2434%； 反对2,162,010股， 占参加会议无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7614%；弃权437,100股，占参加会议无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952%。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8,337,662股，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6.2351%；反对2,162,01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7683%；弃权437,100股，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966%。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2026年度薪酬及津贴标准的议案》。

表决情况：关联股东韩录云、郭钏回避表决；同意8,229,562股，占参加会议无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75.2206%； 反对2,572,410股， 占参加会议无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5126%；弃权138,600股，占参加会议无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668%。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8,225,762股，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2120%；反对2,572,41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5207%；弃权138,600股，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673%。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12、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6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1,934,606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489%；反对2,441,

01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883%；弃权137,6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628%。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8,358,162股，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6.4226%；反对2,441,01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3193%；弃权137,600

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581%。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13、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3.1选举韩录云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76,844,119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9256%。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13.2选举郭钏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76,827,084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9054%。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13.3选举郭日仓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76,827,971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9065%。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14、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14.1选举董超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76,844,087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9255%。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14.2选举吴凯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76,827,083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9054%。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14.3选举余玉林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76,926,085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0226%。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本次股东会还听取了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郭耀黎律师、何晶晶律师；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股东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四、备查文件

1、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关于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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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5月26日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选举

产生了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和独立董事，与公司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公司第

七届董事会任期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七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由7名董事组成，其中3名非独立董事、1名职工代表董事、3名独立董事，具体如

下：

非独立董事：韩录云女士、郭钏先生、郭日仓先生

职工代表董事：吕占国先生

独立董事：董超先生、吴凯先生、余玉林先生

上述董事的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不存在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独立董事人

数未低于公司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且至少包括一名会计专业人士， 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在

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召开前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备查文件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特此公告。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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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6日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6日上午9:15-9:25和9:

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6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

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7028号时代科技大厦东座13楼农产品会议室

3、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张磊先生

6、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1）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222人，代表股份数1,398,

002,86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984,961,198股的70.4297%；其中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

及股东授权代表共5人，代表股份数量为767,553,29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984,961,198股

的38.6684%；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217人，代表股份数量为630,449,56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1,984,961,198股的31.7613%。

（2）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列席了本次会议。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会

上进行了述职。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2025年度财务报告》

同意的股份数1,397,461,66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13%；

反对的股份数489,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0%；

弃权的股份数52,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7%。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

数通过。

2、审议通过《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的股份数1,397,266,16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73%；

反对的股份数732,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4%；

弃权的股份数4,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的股份数121,096,1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953%；

反对的股份数732,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12%；

弃权的股份数4,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5%。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

数通过。

3、审议通过《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的股份数1,397,451,16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05%；

反对的股份数489,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0%；

弃权的股份数62,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5%。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

数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同意的股份数1,397,248,86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61%；

反对的股份数745,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3%；

弃权的股份数8,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的股份数121,078,8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811%；

反对的股份数745,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20%；

弃权的股份数8,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9%。 该议案为普通

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5、审议通过《2025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同意的股份数1,397,455,46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08%；

反对的股份数489,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0%；

弃权的股份数58,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2%。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

数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同意的股份数1,397,460,66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12%；

反对的股份数474,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0%；

弃权的股份数67,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8%。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

数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吴芷茵、陈宇琪；

3、结论性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

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农产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农产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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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公司股东浙江网新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网新集

团” ）持有公司股份总数64,75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30%。 上述股份来源为协议转

让、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非公开发行方式取得的股份。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网新集团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通

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10,000,000股， 拟减持比例合计不超过公

司总股本的0.97%。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确定。若减持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等变动事项，上述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浙江网新集团有限公司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持股数量 64,750,000股

持股比例 6.30%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协议转让取得：12,507,561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取得：36,877,523股

非公开发行取得：15,364,916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浙江网新集团有限公司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10,000,000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97%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10,000,000股

减持期间 2026年6月17日～2026年9月16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协议转让、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非公开发行方式取得的股份

拟减持原因 自身资金需求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

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

否作出承诺 □是 √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

件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网新集团将根据自身的资金需求、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情形决定如何实施本次股份

减持计划，减持计划的实施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

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

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

规定，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减持股份》第五条至第九条规定的不得减持股份的情形。

公司将督促网新集团合法合规实施减持计划，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7日

汇添富医疗创新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6年05月27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汇添富医疗创新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汇添富医疗创新混合发起式

基金主代码 027245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6年05月26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其配套法规和《汇添富医疗创新混合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

下属基金份额的基金简称 汇添富医疗创新混合发起式A 汇添富医疗创新混合发起式C

下属基金份额的交易代码 027245 027246

2�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

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2026〕573号

基金募集期间 2026年05月11日 至 2026年05月22日

验资机构名称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

的日期

2026年05月26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

户）

982

份额类别 A类 C类 合计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

人民币元）

135,048,036.67 15,375,538.07 150,423,574.74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

利息（单位：人民币元）

36,381.36 2,857.44 39,238.80

募集份额（单

位：份）

有效认购份

额

135,048,036.67 15,375,538.07 150,423,574.74

利息结转的

份额

36,381.36 2,857.44 39,238.80

合计 135,084,418.03 15,378,395.51 150,462,813.54

募集期间基

金管理人运

用固有资金

认购本基金

情况

认购的基金

份额（单位：

份）

10,000,000.00 0.00 10,000,000.00

占基金总份

额比例（%）

7.40 0.00 6.65

其他需要说

明的事项

认购日期为2026年05月22

日， 认购费率适用于固定费

用，认购费为0.0元/笔。

无 无

募集期间基

金管理人的

从业人员认

购本基金情

况

认购的基金

份额（单位：

份）

30,000.00 0.00 30,000.00

占基金总份

额比例（%）

0.02 0.00 0.02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

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

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

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2026年05月26日

注：1、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本基金合同生效前的律师费、会计师费、信息披露费由基金

管理人承担。

2、本基金管理人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持有本基金份额总量的

数量区间为0；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持有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0至10万份(含)。

3�发起式基金发起资金持有份额情况

项目 持有份额总数

持有份额占基

金总份额比例

(%)

发起份额总数

发起份额占基

金总份额比例

(%)

发起份额承诺

持有期限

基金管理人固有资金 10,000,000.00 6.65 10,000,000.00 6.65 3年

基金管理人高级管理

人员

- - - - -

基金经理等人员 20,000.00 0.01 - - -

基金管理人股东 - - - - -

其他 10,000.00 0.01 - - -

合计 10,030,000.00 6.67 10,000,000.00 6.65 3年

4�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汇添富基金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 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认知基金投

资的风险和长期收益，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享受长期投资的快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05月27日

证券代码：600601� � � 证券简称：方正科技 公告编号：临2026-022

方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触及

1%

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方正信息产业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6.84%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5.92%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是□ 否√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方正信息产业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91440400MA5787MG6J

□不适用

3.一致行动人信息

一致行动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新方正控股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91440400MA57B36N71

□不适用

北京方正互联技术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91110108MA00EDDX1F

□不适用

说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已裁定受理北京方正互联技术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并已指定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担任北京方正互联技术有限公司管理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月1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方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东进入破产清算程序的提示

性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01））。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2026年5月26日，方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股东方正信息产业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方正信息产业” ）出具的《关于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通知》，2026年5月8日至

2026年5月26日，方正信息产业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13,000,000股，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

持公司股份数量26,607,000股， 合计减持39,607,000股， 方正信息产业持有公司股份数量228,616,

907股变动至189,009,907股。方正信息产业及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由292,401,799股变动至

252,794,799股，因此方正信息产业及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由6.84%减少

至5.92%，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

投资者名称

变动前股数

（万股）

变动前比例

（%）

变动后股数（万

股）

变动后比例

（%）

权益变动方式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方正信息产业有

限责任公司

22,861.6907 5.35 18,900.9907 4.42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2026/05/08-�

2026/05/26

未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新方正控股发展

有限责任公司

1,760.0906 0.41 1,760.0906 0.41 -- --

北京方正互联技

术有限公司

4,618.3986 1.08 4,618.3986 1.08 -- --

合计 29,240.1799 6.84 25,279.4799 5.92 -- --

三、其他说明

本次权益变动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履行此前披露的股份减持计划， 减持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年2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方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公告编号：临2026-00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方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7日

宏利中证全指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6年5月27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宏利中证全指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宏利中证全指指数增强

基金主代码 027332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6年5月26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宏利中证全指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宏利中证全指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宏利中证全指指数增强A 宏利中证全指指数增强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27332 027333

2.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

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2026]794号

基金募集期间 从2026年5月11日至2026年5月22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

管专户的日期

2026年5月26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

（单位：户）

4,177

份额级别 宏利中证全指指数增强A 宏利中证全指指数增强C 合计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

（单位：人民币元）

768,397,671.45 224,995,774.97 993,393,446.42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

产生的利息 （单位：人

民币元）

241,647.30 60,789.51 302,436.81

募集份额

（单 位 ：

份）

有效认购

份额

768,397,671.45 224,995,774.97 993,393,446.42

利息结转

的份额

241,647.30 60,789.51 302,436.81

合计 768,639,318.75 225,056,564.48 993,695,883.23

其中：募集

期间基金

管理人运

用固有资

金认购本

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

金 份 额

（单 位 ：

份）

0 0 0

占基金总

份额比例

0% 0% 0%

其他需要

说明的事

项

- - -

其中：募集

期间基金

管理人的

从业人员

认购本基

金情况

认购的基

金 份 额

（单 位 ：

份）

410,089.05 0 410,089.05

占基金总

份额比例

0.05335260% 0% 0.04126907%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

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

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

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

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

确认的日期

2026年5月26日

注:1、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持有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0份。

2、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持有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0份。

3、 本基金自2026年5月11日起至2026年5月22日止， 通过直销机构和各代销机构的代销网点公开发

售。

4、本基金合同生效前的律师费、会计师费、信息披露费由本基金管理人承担，不从基金资产中支付。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销售机构受理投资人认购申请并不代表该申请一定成功， 申请的成功与否须以本基金注册登记机

构的确认结果为准。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在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2�个工作日之后，到销售机构

的网点进行交易确认的查询， 也可以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的客户服务电话 400-698-8888或

010-66555662�和网站 www.manulifefund.com.cn�查询交易确认状况。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以及本基金招募说明书、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基金管

理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有权决定申购开始的时间，基金管理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 3�个

月开始办理赎回。

在确定了本基金开放申购和赎回的日期后，本基金管理人将在申购、赎回开放日前依照《公开募集证

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申购与赎回的开始时间。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

概要。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5月27日


